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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背景  

引言  

1.1  第 三 屆 立 法 會 選 舉 （ “ 是 次選 舉 ” ） 之 後 ， 行 政 長 官委

任我 們為 新成 立的 “檢 討選 舉的 管 理、 策劃 和進 行的 獨立 專家 委

員 會” (“委 員 會 ” )
 1

 委員 。 本 章 概 述委 員 會 成 立 的背 景 ， 並 闡

述我們的職權範圍和是次檢討的範圍。  

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  

1.2  是 次 選 舉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舉 行 ， 選 出 60 名 議

員 (其中 30 名由 5 個地方選區選出，另外 30 名則由 28 個功能界

別選出 )。是次選舉約有 178 萬名選民投票，投票率達 55.64%，

為歷 屆 之冠 。 在功 能 界別 方 面， 共 有 17 個 界 別的 候 選人 須 進行

競 逐 ， 約 有 135 000 名 選 民 投 票 ， 佔 有 關 功 能 界 別 選 民 總 數 的

70. 10%。  

1 . 3  在 投 票 當 日 及 其 後 ， 傳 媒 廣泛 報 道 是 次 選 舉 結 果 ， 以及

有關投票和點票 安排的投訴 。主要 的投訴事項計有 ︰ ( a )多個票 站

的 投 票 箱 不 敷 應 用 ， 以 致 投 票 受 阻 ， 票 站 外 出 現 輪 候 投 票 的 人

龍，及有些選民被要求暫時離開； (b )一些票站使用紙箱充當投票

箱； ( c )有投票站工作人員開啟投票箱整理選票； ( d)延遲公布選舉

結果；以及 ( e )部分功 能界別發出 的 選票數目與最後 點票結果有 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委 員 會 由 謝 志 偉 博 士 出 任 主 席 ， 成 員 包 括 陳 南 祿 先 生 、 賴 錫 璋 先 生 和 蔡 克 剛

先 生 ； 他 們 分 別 來 自 管 理 和 物 流 界 、 資 訊 科 技 界 和 法 律 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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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。 一些 報章 和學 者評 論是 次選 舉 ，指 投票 當日 票箱 不敷 應用 ，

貽笑 國際 ，令 香港 的形 象受 損。 投 票當 日的 混亂 情況 備受 公眾 關

注。  

選舉管理委員會就是次選舉提交的報告書  

1.4  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 (第 541 章 )第 8 條規定，選舉

管理委員會 (“選管會 ” )若根 據第 541 章 或其他條 例在某項 選舉

的事 宜具 有職 能， 則須 在該 項選 舉 結束 後的 三個 月內 ，就 有關 事

宜向 行政 長官 作出 報告 。由 於公 眾 關注 到是 次選 舉的 種種 實務 安

排問 題， 選管 會在 二零 零四 年十 一 月八 日向 行政 長官 提交 中期 報

告書 ，交 代選 管會 就有 關各 主要 範 疇的 投訴 的調 查進 展， 以及 當

時的 調查 結果 。中 期報 告書 在二 零 零四 年十 一月 十日 公布 ，所 載

述的調查結果涉及以下五個主要範疇的投訴－  

( a )  投 票 期 間 投 票 箱 供 應 不 足 與所 採 取 的 應 變 措 施 是 否 適當

( 即 開 啟 密 封 的 投 票 箱 整 理 選 票 和 使 用 紙 箱 作 為 投 票

箱 )；  

(b )  所採取的應變措施的合法性；  

( c )  四個功能界別的票數差異情形；  

(d )  選民投票人數統計與延遲公布選舉結果；以及  

( e )  候選人或他們的代理人被逐離投票站或摒諸門外。  

1 . 5  選 管 會 提 交 中 期 報 告 書 後 ， 繼 續 調 查 未 完 結 的 投 訴 個

案， 以及 其他 尚待 跟進 的事 宜。 選 管會 其後 在二 零零 四年 十二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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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 日向 行政 長官 提交 最後 報告 書 ，而 該報 告書 在二 零零 四年 十

二月 十五 日向 外界 公布 。最 後報 告 書闡 述選 管會 如何 進行 和監 督

是次 選舉 ，及 就中 期報 告書 提及 的 未完 結投 訴個 案和 尚待 跟進 事

宜， 匯報 最新 調查 結果 ，並 就日 後 的選 舉活 動建 議改 善措 施。 中

期報告書及最後報告書已上載於選管會網頁供公眾瀏覽。  

檢討選舉的管理、策劃和進行的獨立專家委員會  

1.6  選 管 會 的 中 期 報 告 書 確 認 是次 選 舉 的 健 全 性 不 受 影 響，

但卻 指出 一些 與選 舉實 務安 排有 關 的行 政和 策劃 失誤 。選 管會 也

建議 考慮 是否 需要 尋求 外界 專家 協 助， 以便 跟進 各項 調查 結果 及

建議 。選 管會 在中 期報 告書 列舉 的 各項 問題 ，顯 示在 策劃 和進 行

選舉 方面 仍有 改善 的空 間。 因此 ， 行政 長官 於二 零零 四年 十一 月

十日 宣布 ，會 委任 一個 非法 定的 獨 立專 家委 員會 ，檢 討選 舉的 管

理、 策劃 和進 行， 並建 議改 善措 施 。委 員會 於二 零零 四年 十二 月

十五日正式成立。  

1 . 7 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—  

考慮 過選 管會 就是 次選 舉提 交的 報 告、 任何 委員 會取 得與 是次 選

舉安 排有 關的 進一 步資 料， 以及 委 員會 對於 就這 些安 排的 管理 責

任問題所作出的評估─   

( a )  檢討及建議：   

( i )  選 舉 事 務 處 如 何 能 更 好 地 為 選 管 會 提 供 所 需 的 支

援 ， 協 助 選 管 會 執 行 其 進 行 及 監 督 選 舉 的 法 定 職

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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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選 舉 事 務 處 如 何 能 更 好 地 執 行 其 與 選 舉 的 管 理 、 策

劃及進行有關的職能；及  

( i i i )  可 如 何 改 善 用 作 點 算 選 票 、 匯 報 、 計 算 和 公 布 投 票

及 點 票 數 字 、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宜 的 傳 訊 機 制 和 其 他 安

排；及  

(b )  提出其認為所需的建議，作進一步跟進。  

檢討範圍和運作模式  

1.8  我 們 清 楚 明 白 ， 是 次 選 舉 備受 關 注 的 問 題 很 多 ， 而 且涉

及 不 同 方 面 ， 包 括 提 名 過 程 、 競 選 活 動 ， 以 及 投 票 和 點 票 的 安

排。 考慮 到委 員會 的職 權範 圍， 我 們決 定集 中檢 討投 票日 的實 務

安排 和相 關的 管理 責任 ，以 期提 出 建議 ，改 善日 後管 理、 策劃 和

進行 選舉 的安 排。 我們 不會 處理 政 治方 面的 問題 ，例 如現 行選 舉

制度 的利 弊、 因有 關事 件而 引起 的 政治 責任 等， 也不 會處 理關 於

選舉結果的批評或不滿 (如有不滿 )。  

1 . 9  我 們 以 選 管 會 撰 寫 的 兩 份 選舉 報 告 書 作 為 檢 討 依 據 。在

這方 面， 我們 明白 選管 會是 獨立 的 法定 組織 ，負 責進 行及 監督 選

舉， 並具 有法 定權 力， 可處 理任 何 因其 指示 而引 起的 投訴 。正 如

上文第 1. 4 段所述，根據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 (第 541 章 )，

選管 會須 於選 舉結 束後 的三 個月 內 ，向 行政 長官 提交 報告 ，而 有

關報 告必 須包 括所 接獲 的各 項投 訴 和選 管會 的評 估。 因此 ，選 管

會在 二零 零四 年十 一月 及十 二月 先 後提 交了 中期 報告 書和 最後 報

告書 。在 是次 檢討 中， 我們 確定 投 訴所 涉及 的主 要問 題， 並就 此

進行 研究 ，但 沒有 調查 任何 個別 投 訴個 案； 調查 這些 個案 屬於 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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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會 的 法 定 職 責 和 權 力 範 圍 ， 它 們 現 正 或 已 經 按 照 既 定 制 度 處

理。  

1 . 10  我 們 分 三 階 段 進 行 工 作 。 第一 階 段 是 收 集 意 見 和 資 料。

其間 ，我 們研 究了 上述 兩份 選管 會 報告 書、 相關 法例 及文 件， 包

括選 舉事 務處 編製 的《 工作 手冊 》 、選 管會 編製 的《 立法 會選 舉

活 動 指 引 》 (“ 《 指 引 》 ” )， 以 及 可 供 公 眾 取 閱 的 相 關 資 料 ， 例

如二 零零 四年 十月 二十 七日 的立 法 會議 案辯 論記 錄。 我們 也邀 請

各有 關方 面提 出意 見， 包括 會晤 有 助我 們了 解相 關事 宜的 個別 人

士和 團體 。在 第二 階段 ，我 們研 究 收集 到的 意見 和資 料， 確定 主

要問 題所 在。 在最 後階 段， 我們 作 出結 論和 提出 建議 ，然 後撰 寫

本報告書。  

1 . 11  在 第 一 階 段 ， 為 收 集 各 界 人士 對 選 舉 日 實 務 安 排 的 意見

和有 關資 料， 特別 是邀 請各 界就 改 善措 施提 供建 議， 我們 在二 零

零五 年一 月十 四日 發出 新聞 稿， 並 在二 零零 五年 一月 十四 日及 二

十一 日於 報章 刊登 廣告 ，邀 請公 眾 提出 意見 。此 外， 我們 也邀 請

了 122 位個 別 人 士和 5 個 組 織 提 交 意 見書 ， 他 們 包 括立 法 會 議

員、 投票 站主 任、 選舉 主任 及投 訴 人。 這些 人士 和組 織的 詳細 資

料連同邀請信及報章廣告的樣本，分別載於附件 A 及附件 B。結

果我 們 接 獲 37 份意 見 書， 部 分 在 截止 日 期 後收 到 。 我們 曾 與 5

位個別人士和 7 個組織會晤，部分更會晤多次。我們又要求選舉

事務 處安 排示 範， 向我 們說 明投 票 站在 投票 日的 實際 運作 模式 ，

包括 投票 站內 各類 工作 人員 的職 務 。對 於曾 抽空 與我 們會 晤， 以

及 曾 向 我 們 提 出 意 見 和 建 議 的 個 別 人 士 和 組 織 ， 謹 在 此 衷 心 致

謝。 除了 特別 要求 不記 名的 人士 外 ，各 相關 人士 和組 織的 名表 載

於附件 C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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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2  我 們 在 進 行 檢 討 和 作 出 第 四章 所 載 的 結 論 及 建 議 時 ，已

詳 細 考 慮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和 資 料 。 對 於 不 在 我 們 檢 討 範 圍 內 的 意

見， 例如 涉及 選舉 廣告 的意 見， 以 及對 《指 引》 某些 條文 的修 訂

建議，我們會轉介負責當局跟進。  


